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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土地优惠
按规划要求落户的工业项目，所需土地均按国家规定的工业用地最低价4万元/亩为起始价，由县国土资源局、县土地收储中心招拍挂出让。客商按要求通过过招拍挂购得土地后，县财政按固定资产投资额在5000万元以下的每亩扶持2万元，5000万元-1亿元的每亩扶助2.5万元的标准，对企业的基础设施建设予以支持扶持。对重大产业项目实行“一事一议”。
（二）用水优惠
入园企业生产、生活用水按1.00元/吨收费。
（三）税收优惠
设定企业上缴增值税及亩均上缴税收为考核参照值，企业年上缴增值税≥30万元或亩均上缴税收≥万元/亩，按相应的比例奖励企业：
1、企业年上缴增值税额设定为30-100万元、100-200万元、>200万元三个档次，其相应奖励比例分别为12.5%、15%、20%，奖励期限为5年。项目上缴增值税额达到其中一个档次，且亩均上缴税收≥2万元/亩，按相应档次享受奖励优惠政策。
2、企业年上缴增值税≥30万元或亩均上缴税收≥2万元/亩，项目上缴企业所税地方留成部分前5年按100%，后5年按50%标准奖励。
3、企业建设产生的建筑税收（含所得税），实际缴纳额≥50万元，按实际上缴建筑税收地方留成部分50%的标准奖励。
4、按法定税率标准足额征收企业土地使用税，征收面积按国家实际交付土地面积计证。企业年缴增值税≥30万元或亩均上缴税收≥2万元/亩，则按1元/m2的标准奖励企业，奖励期限5年。
5、对享受优惠政策的达期限的入园企业，若其上缴税收超过2万元/亩，奖励超过部分继续享受同等优惠政策，以提高享受期满企业的稳定性以及纳税积极性；对年主营业务收入达10亿元或年上缴税收达1000万元的企业直接奖励10万元。特别重大项目税收优惠还可以实行“一事一议”。
6、鼓励企业出口创汇，在国家和上级奖励的基础上，每出口1美元再由县财政奖励0.02元人民币。
7、鼓励企业建设多层厂房，凡建设两层以上厂房的，第三层以上（含第三层）的面积由县政府按每平方米奖励10元。
客商及投资企业由县委、县政府颁奖“一牌两卡”，为其提供优质服务。

